
 

狂犬病防治 Q & A 
 

一、什麼是狂犬病（Rabies）？  

     狂犬病是一種古老的傳染病，俗稱「瘋狗病」，是由彈狀病毒

科(Rhabdoviridae)、狂犬病毒屬(Lyssavirus)的狂犬病病毒

(Rabies virus)所引起之的一種急性病毒性腦脊髓炎，致死率幾達

百分之百，因該病有恐水的臨床特徵，又稱「恐水病」。人、家畜與

野生動物等絕大部分溫血動物都有感受性。它可以藉由咬傷、黏膜

傷口及器官移植而傳染。受感染後發病的動物唾液內可含大量病

毒。人得狂犬病，主要是因發瘋動物抓咬致傷後感染，一旦感染了

狂犬病病毒如不及時進行適當處理，經過長短不一的潛伏期，一旦

出現症狀，短期即可致命，對動物和人構成致命的威脅。於民國 50

年宣告撲滅狂犬病，而成為狂犬病非疫區。 

 

二、什麼動物會感染狂犬病？  

所有的溫血動物都會感染，包括犬、貓、人、牛、羊、馬、兔、

松鼠、野生動物、蝙蝠、狐狸及小白鼠等，是一種重要的人畜共通

傳染病，人感染後出現臨床症狀時死亡率幾近 100%。 

 

三、狂犬病的傳播途徑？潛伏期？致死率?  

(一)傳染途徑：本病的傳播方式主要通過咬傷。患有狂犬病之動

物，唾液中含有病毒，病毒隨唾液進入傷口而感染，也可通過

含病毒的氣溶膠（aerosol）微粒經呼吸道感染，或經器官移

植而造成感染。絕大部分溫血動物都有感受性。人類感染狂犬



病的主要原因，是被帶有狂犬病病毒之貓、狗、蝙蝠、狐狸等

溫血動物咬傷或舐舔皮膚傷口而感染致病。狗、貓、貂等動物

的傳染期，依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OIE）規範自臨床症狀出現

前 10天開始，以後整個病程中都維持著傳染力直至動物死亡

為止。 

(二)潛伏期：依年齡、咬傷部位、傷口之嚴重度、咬傷動物之種

類，侵入狂犬病病毒之量及其毒力有很大差異。世界動物衛生

組織（OIE）規範動物狂犬病之潛伏期為 6個月。 

(三)致死率：一旦出現臨床症狀，短期即可致命。 

 

四、犬貓狂犬病臨床症狀有哪些？  

 

犬 

一般分為前驅期(prodromal phase)、興奮

期(excitative phase)及麻痺期

(paralytic phase)等三期： 

(1)前驅期：症狀出現的前 2-3天屬前驅

期。行為改變、停止吃喝，喜吃泥土、

木片等異物，喜歡獨處、頻尿、公狗性

慾增加、不安、體溫稍高、瞳孔擴張、

畏光及角膜反射不佳等。 

(2)興奮期：此即所謂的瘋犬症候群

(mad-dog syndrome)。患犬神經質具攻

擊性，臉部表現警戒性與焦慮、散瞳、



無目的吠叫及咬東西、逐漸增加不安感

及狂暴。此時為本病最危險階段，可能

攻擊人或動物而傳播本病。死亡前，患

犬有全身痙攣與共濟失調等症狀出現。 

(3)麻痺期：有些患犬興奮期短或不存在，

即進入麻痺期而不會狂亂咬人或動物。

喉頭肌肉麻痺，流涎且無法吞嚥。下顎

常下垂。麻痺很快波及全身，最後昏迷

死亡。 

貓 
類似犬，但症狀比犬更狂躁。一般症狀出現

後 2-4日即全身麻痺而死亡。 
 

 

 

五、應如何防範狂犬病？  

1.確實注射狂犬病疫苗：家中飼養之犬、貓於三至六月齡時應注射

第一劑狂犬病疫苗，以後每年定期補強注射，自疫區輸入之犬、

貓一定要嚴格執行隔離檢疫與狂犬病預防注射，以保障動物健

康。 

2.出國前往狂犬病疫區旅行者，避免接觸高危險群動物：如吸血蝙

蝠及可能帶病毒的野生動物，如臭鼬、狐貍、浣熊等。 

3.建立崇法務實之防疫觀念：勿貪圖近利，自疫區走私動物（例如

中國大陸、東南亞等狂犬病疫區國家或地區），造成狂犬病入侵。 

4.避免接觸或豢養來源不明的野生動物。 

5.勿棄養家裡寵物，造成流浪狗貓在街頭流竄。 



6.發現疑似病例時請立即通報當地動物防疫機關。 

 

六、若有疑似動物狂犬病案例，該如何處理?  

   動物如有行為異常，突然狂躁有咬人動作呈現，應儘速通知當

地動物防疫機關（家畜疾病防治所、動物防疫所等）處理，並且勿

靠近動物及密切注意動物行蹤，以利動物防疫人員處理。  

 

動物防疫機關聯絡電話 

 

機      關      名    稱 電       話 

基隆巿政府 02-24249414 

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03-9602350 

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02-87897158 

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 02-29596353 

桃園縣政府動物防疫所 03-3326742 

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3-5519548 

新竹市政府 03-5262370 

苗栗縣動物防疫所 037-320049 

臺中巿動物保護防疫處 04-23869420 

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04-7620472 

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49-2222542 

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05-5322905 

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5-3620028 

嘉義市政府 05-2226945 



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06-6357589 

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07-7462368 

屏東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8-7224427 

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 03-8230238 

臺東縣動物防疫所 089-233720 

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6-9212839 

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 082-336625 

連江縣政府 0836-22347 
 

 
 

 

 


